靖江市修拆船行业安全环保集中整治一览表

	整治内容
	整治重点
	整治要求
	整治时限
	责任部门

	安全生产
	基础管理
	1.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所有层级、各类岗位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2月底前
	工信局

应急局

	
	
	2.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2月底前
	

	
	
	3.制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2月底前
	

	
	
	4.严格按照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全面组织开展教育培训，并完善教育培训档案。
	2月底前
	

	
	
	5.开展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完善风险辨识和风险管控清单，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及时消除各类隐患。
	2月底前
	

	
	
	6.确保各类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
	2月底前
	

	
	
	7.按规定足额提取安全生产专项费用，保障安全生产条件。
	2月底前
	

	
	
	8.外包项目应按法律法规规定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各自职责，加强现场管理。
	2月底前
	

	
	
	9.制定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定期组织演练。
	2月底前
	

	
	
	10.对新、改、扩建项目落实安全设施“三同时”要求。
	2月底前
	

	
	设备设施
	11.使用的设备设施应符合《修造船企业安全生产技术规范》要求，并加强日常维护保养。
	2月底前
	

	
	
	12.危险化学品储存使用企业需设置危化品仓库或储罐，并按国家标准规范设置安全设施、警示标志和检测报警装置。
	2月底前
	

	
	
	13.残油、废油、油泥、含油污水和易燃易爆物品等废弃物在满足生态环境部门要求的同时，应符合安全条件。
	2月底前
	

	
	作业管理
	14.加强起重作业、明火作业、船舱及封闭舱作业、高处作业等风险较大作业的安全管理。
	2月底前
	

	
	
	15.拆船作业必须制定船舶拆解方案，并经规定的程序讨论、审核、批准，必须持有拆解安全技术交底书。残油、废油、易燃易爆物品等废弃物收集过程中，操作人员要正确穿戴劳动防护用品，选择合适的工具和设备，并严格落实操作规程，防止操作不当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2月底前
	


	整治内容
	整治重点
	整治要求
	整治时限
	责任部门

	安全生产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及制度、设备、人员档案不健全；起重机械、叉车作业人员的未持证上岗；现场作业时警示标志、安全装置、维保状况的未落实，气瓶使用未经许可
	16.建有实施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和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管理制度，以及操作规程。
	2月底前
	市场监管局

	
	
	17.建立人员管理台账，配备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或专兼职人员。
	2月底前
	

	
	
	18.建立特种设备台账及安全技术档案，做到“一机一档”。
	2月底前
	

	
	
	19.制定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开展演练。
	2月底前
	

	
	
	20.建有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并有效落实。
	2月底前
	

	
	
	21.保证特种设备安全、节能必要的投入。
	2月底前
	

	
	
	22.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和已经报废的特种设备。
	2月底前
	

	
	
	23.在用特种设备已办理使用登记，并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内。
	2月底前
	

	
	
	24.在用特种设备规范设置安全标识。
	2月底前
	

	
	
	25.在用特种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自行检查，及时排查和消除事故隐患。
	2月底前
	

	
	
	26.定期校验、检修在用特种设备的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及其附属仪器仪表。
	2月底前
	

	
	
	27.停用、报废设备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2月底前
	

	
	
	28.特种设备的安装、改造、修理，以及充装单位须具备的相应资质。
	2月底前
	

	
	
	29.规范购买瓶装气体，并对到场气瓶进行验收，保存验收记录。
	2月底前
	

	
	
	30.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作业人员持证上岗。
	2月底前
	

	
	
	31.特种设备安全作业人员按照有关安全技术规范要求操作特种设备。
	2月底前
	

	
	
	32.对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检测人员和作业人员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保存人员培训记录。
	2月底前
	

	
	
	33.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作业人员熟悉应急预案并具备应急处置能力。
	2月底前
	

	
	码头、吊机等设施非法从事港口经营活动
	34.修拆船企业的码头、吊机等设施只可用于进行修拆船生产，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港口经营管理规定》规定，非法从事为船舶停泊、旅客上下提供码头设施服务以及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过驳、仓储等各类港口经营活动。
	2月底前
	交通运输局

	
	河道管理范围内修拆船项目不符合涉河建设方案许可
	35.对于符合岸线管控要求且不存在重大防洪影响的项目，拆除河道管理范围内办公、生活等与生产无关的建（构）筑物。
	2月底前
	水利局

	
	
	36.对于不符合岸线管控要求或可能存在重大防洪影响的项目，组织开展防洪影响论证，上报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按审查意见进行清理整治。
	2月底前
	


	整治内容
	整治重点
	整治要求
	整治时限
	责任部门

	安全生产
	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重点岗位人员责任不落实、消防设施器材未配备或损坏停用、消防车道不畅通、采用易燃可燃夹芯材料彩钢板搭建临时建筑、日常消防安全管理机制不健全、用火用气不规范、消防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不到位
	37.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明确本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明确各级、各岗位员工消防安全职责。
	2月底前
	消防救援大队

	
	
	38.按标准设置标线标识，落实专人管理，保障消防车通道畅通。
	2月底前
	

	
	
	39.按照相关标准配备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定期检验维修。
	2月底前
	

	
	
	40.制定本单位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定期开展防火检查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2月底前
	

	
	
	41.建筑构件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
	2月底前
	

	
	
	42.加强用火用气和动火作业安全管理，落实安全防护措施。
	2月底前
	

	
	
	43.加强员工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定期开展演练；按要求建设建立专职或志愿消防队、微型消防站。
	2月底前
	

	环境保护
	环评审批、验收手续不齐全，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污染防治设施不完善，初期雨水收集不到位，雨污不分，场地废水直排长江；工业固废收集、存储、处置、利用不规范；环境应急措施不到位；无环保管理机构、专职环保工作人员，环保管理台账不齐全
	1.建设项目经环评审批并通过“三同时”验收（或2016年前上报违法违规项目自查评估报告，并经整治通过验收），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
	2月底前
	泰州市

靖江生态环境局

	
	
	2.废水、废气、固废、噪声等污染防治设施完备，实际处理能力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量相适应，污染物达标排放，排放种类和总量不得超出核定的范围；废水污染防治设施场所安装视频监控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2月底前
	

	
	
	3.生产场所要有足够的雨水收集和排放设施，地面应进行硬化处理，避免雨水径流导致场所内废物产生污染；禁止向长江设置污水排放口，市政污水管网覆盖区域内必须达到接管标准；市政污水管网覆盖区域外的单位向外环境排放污水必须取得许可；拆船企业需符合《绿色拆船通用规范》中环境保护基本要求。
	2月底前
	

	
	
	4.按照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泰州市工业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指标体系》要求，规范化收集、贮存、利用、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固定工业固废暂存场所，从源头进行分类、准确申报、规范管理、合理利用处置。
	2月底前
	

	
	
	5.编制突发性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建设必要的环保应急设施，配备足够的环境应急装备、物资和队伍，定期进行应急演练和培训。
	2月底前
	

	
	
	6.必须把环保工作纳入单位管理系统，配备专门的管理人员以及操作人员，污染治理设施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操作规范、监测化验等各项规章制度，并做到制度上墙、信息公开；建立企业日常污染治理设施运转情况记录、监测和设备更新、检修台账，提升企业环境管理水平。重点排污企业需成立专门的环保机构，分管环保的负责人必须具备环保专业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
	2月底前
	


	整治内容
	整治重点
	整治要求
	整治时限
	责任部门

	环境保护
	防污设备配备、现场作业防污措施不到位；污染物接收能力及污染物接收情况不达标；企业试航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
	7.按照国家有关规范和标准，配备相应的污染防治设施、设备和器材，并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同一港口、港区、作业区或者相邻港口的单位，可以通过建立联防机制，实现污染防治设施、设备和器材的统一调配使用。
	2月底前
	泰州靖江海事处

	
	
	8.从事水上船舶清舱、洗舱、污染物接收、燃料供受、修造、打捞、拆解、污染清除作业以及利用船舶进行其他水上水下活动的，应当遵守相关操作规程，采取必要的防治污染措施。开始作业时，应当通过甚高频、电话或者信息系统等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作业时间、作业内容等信息。
	2月底前
	

	
	
	9.水上船舶修造及其相关作业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应当及时清除，不得投弃入水；船坞内进行的修造作业结束后，作业单位应当进行坞内清理和清洁，确认不会造成水域污染后，方可沉坞或者开启坞门。
	2月底前
	

	
	
	10.从事船舶水上拆解的单位在船舶拆解作业前，应当按规定落实防污染措施，彻底清除船上留有的污染物，满足作业条件后，方可进行船舶拆解作业。.从事船舶水上拆解的单位在拆解作业结束后，应当及时清理船舶拆解现场，并规范处理船舶拆解产生的污染物。
	2月底前
	

	
	
	11.船舶修造企业试航船舶自长江江苏段始发，责任主体应提前24小时向始发地海事管理机构进行作业报备，并提交相应的报备材料。
	2月底前
	

	
	
	12.试航船舶应当在开航前完成与船舶航行有关设备检查、测试，确保设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由船长组织所有在船人员进行应急演练。责任主体应在开航前组织检查船舶试航安全措施落实情况，排查并消除船舶试航安全隐患。
	2月底前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委，
市人武部，市法院、检察院，市各群众团体。

靖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12月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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